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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達全人教育之目標，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園社團活動，考核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的

團隊精神與責任感，並增進社團特色與健全社團活動發展，以促進本校學生社團活動

進步與發展，強化社團正當活動之教育功能，特定訂本校學生社團評鑑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依本要點所訂之評鑑對象為各屬性社團。 

三、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及社團聯合會共同舉辦評鑑並由課外活動組輔導各屬性社團之

業務，將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擇期舉辦一次評鑑。 

四、 評審組成及獎勵： 

(一)由學務處聘請友校課外組組長或相關業務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遴 

    選績優社團，其評審委員費用依相關規定支應。 

(二)社團類別： 

    1.服務性：以服務為主要宗旨者。 

    2.學藝性：以學術研究或技藝研習為宗旨者。 

    3.康樂性：以康樂休閒活動為主要宗旨者。 

    4.聯誼性：以聯誼活動為主要宗旨者。 

    5.綜合性：以校、各院 (系、所、學位學程)同學組織單位，對內代表學生辦理學 

              生自治事項，對外代表學生參與校務管道之組織。 

    6.體能性：以運動性活動為主要宗旨者。 

    7.北港分部全部社團。 

(三)遴選績優社團發予獎金及獎狀以資鼓勵。 

(四)各類績優社團獎金核撥依據當年度學輔經費預算支應。 

五、 評鑑方式： 

(一)各社團應將該學年度前一學年度之資料、相片等依評分項目(參閱評分表)分別整 

    理，並標明資料名稱。有關獎狀、獎盃、獎牌、錦旗、紀念品等，請勿檢送，可 

    酌拍成相片或轉存數位化檔案送評。並請派代表一名，陳述社團資料。 

(二)評鑑成績以百分計分法核計，評鑑內容及項目依每年全國大專院校社團評鑑項目 

    與課外活動組平時成績考核。 

(三)按各屬性社團分別評定名次與獎金。 



 

(四)社團評鑑成績公告後，若對評鑑結果有疑義者，社團負責人須於成績公布後5天內 

    以書面向課外活動組提出成績複查。 

六、 獎懲方式： 

(一)得獎社團於公開場合頒獎，並得優先推薦參加教育部舉辦之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 

    團評選。 

(二)當年度未參加全校社團成果評鑑之各屬性社團，取消下一學年之學輔經費補助、 

    器材設備借用與器材補助申請資格，並依程序 

七、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開始實施，修正時亦同。 

 
 
 


